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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杨志芳、高金虎、马小琴、马虎林、马秀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杨志芳、高金虎、马小琴、马虎林、马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杨志芳偿还原告截止2023年3月
16日的借款本金22347.55元，借款利息1886.81元（利息及复
利暂计算至2023年3月16日）,此后利息按照银行还款系统计
算至实际还款日。2.被告高金虎、马小琴、马虎林、马秀英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立案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
法院闽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480号

郑东红：

本院受理原告高鹏诉被告郑东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85822元，
逾期付款损失 61785.8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
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加收50%，暂自2018年10月20日计
算至2023年6月20日，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加收5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全部
货款之日止），合计247607.8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分别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原告张明福与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 278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张明福劳
务费37840元。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1046元，由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方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3496号

张兴旺：

本院受理原告施君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3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兴旺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施君平借款3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550元，减半收取计 275元，由被告张兴旺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田志文：

原告白东与被告田志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521民初13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田志
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白东代其向中宁
农村商业银行滨河支行清偿的借款 28000元、资
金占用期间的利息1663.2元（计算至2023年1月
10日），并按照年利率 3.65％支付原告白东自
2023年 1月 11日至代偿款付清之日期间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542元，公告费480元，共计1022
元，由被告田志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2887号

郭涛：

原告徐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
民初28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原告徐
洁与被告郭涛离婚；二、婚生子郭晨旭由原告徐
洁直接抚养，抚养费由原告徐洁自行负担。案
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徐洁自
愿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行
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琳诉被告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魏阳阳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5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陈琳与被告宁夏世安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0日签订的《房屋装修合同》，解除时间为
2023年 3月 29日；二、被告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陈琳 4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5元，原告陈琳承担
100元，被告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825元。本院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 616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蔺满洋：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康
全忠与被上诉人宁夏正源
吴忠食品有限公司、杨维军
及原审第三人蔺满洋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3年 12月 6日 9时，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本案，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仁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轶飞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令李仁
军返还马轶飞借款 25万元；二、案件
受理费由李仁军负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3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开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灵武市鑫昊运销有限公司、蒋伟东、李月英、蒋伟莎、马

林、王成：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执行人宁夏开甚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灵武市鑫昊运销有限公司、蒋伟东、李月英、蒋伟莎、马林、王成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查，（2015）灵民商初字第 43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人向我院
申请强制执行。经申请人申请我院决定对被执行人蒋伟东、李月英名下位于灵武市
西昌东路东侧、朔方路北侧 2#楼 7、8号房（地号 640181100001000100、灵国用（2014）
第 1086号、灵国用（2014）第 1136号）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宁
0181执恢 6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并你们于 2023年 11月 28日
上午 9时 30分到我院立案庭选取对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如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我院将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们于 2023年 12月 15日到我院领取
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 10日内书面向我院
提出异议审查，如逾期我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没有异议，我
院将对该房产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海文贵：

本院受理原告米秀芳与被告海文贵、高宏心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3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米秀芳与海文
贵、高宏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2年3月实际解除；二、
海文贵、高宏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米秀芳租赁费2500
元；三、海文贵、高宏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米秀芳物业费
4500元、暖气费 3000元、水费 3581.76元，共计 11081.76元；
四、驳回米秀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51元、公告费300元，由海文贵、高宏心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兴成：

本院受理原告杨来喜与被告张兴成、翟青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张兴成、
翟青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 300000元，逾期还款利息
73020元（按照年利率3.65%，自2016年11月26日起暂
计算至2023年7月26日，并要求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
本息共计3730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
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3750号案件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
独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2023年12月19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孙爱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被
告孙爱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43359.32元、利息 8158.39元、费
用8128.99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3年2月21日，此后
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
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合计59646.7元；2.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
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
4320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
院廉政监督卡、独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2023年12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250号

王树兵、高磊：

本院受理原告刘小龙诉被告王树兵、高磊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
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草料款 81848元，利息 3290元【按
照LPR标准，暂计算自 2022年 9月 14日至 2023年 10
月 20日至，（3.65%×81848元）÷365天×402天=3290
元】，以上款项共计 85138元，并按照上述计算标准持
续计算利息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二、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一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213号

郭绍亮、盐池县永泽家庭农牧场：

本院受理原告张宝国诉被告郭绍亮、盐池
县永泽家庭农牧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684.8元，逾期付款利息450.81元（计算至起
诉之日，请求判令至付清之日）,合计 11135.61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一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698号

刘汉宗、李翠英、刘欢、王兴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刘汉宗、李翠英、刘欢、王兴盛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
被告刘汉宗、李翠英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69600元
及利息 1235.52元（暂算至 2023年 8月 21日，之后
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依
法判令被告刘欢、王兴盛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一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939号

孙志武、陈玉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志武、
孙建国、陈玉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19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
孙志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 86000元，利息 13768.23元（暂计算至 2023年 3月 21日），本
息共计 99768.23元，2023年 3月 2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
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孙建国、陈玉文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孙建国、陈玉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孙志武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294元，由被告孙志武、孙建国、陈
玉文负担。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孙志武、陈玉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
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364号

宁夏银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杨贞来、叶晓景、杨贞智：

本院受理原告刘丹诉被
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 成 人 员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区 402 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3801号

吕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21民初 38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吕帅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支
付保险代偿款 4345.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吕帅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云仓、李晓琴、马云强、马秀花：

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云仓、李
晓琴、马云强、马秀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马云仓、李晓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清偿原
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48000元，利息
3960.51元（暂算至2023年4月15日），后续利息按合同约定的逾期
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马云强、马秀花对被告马
云仓、李晓琴的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马云
强、马秀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云仓、李晓琴追偿；三、
驳回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99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云仓、
李晓琴、马云强、马秀花共同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杰、马菊：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志勇与被告李杰、马菊、王振柱、
田春明、杨廷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185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被告李杰、马菊、王振柱、田春明、杨廷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偿还原告刘志勇借款本金 53852元；
二被告李杰、马菊、王振柱、田春明、杨廷伏以本金53852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支付原告刘志勇 2017年 8月
24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的利息；三、被告李杰、马菊、王
振柱、田春明、杨廷伏以本金 5385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 14.8％支付原告刘志勇 2020年 8月 20日至借款实际
清偿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572元、公告费480元，由
被告李杰、马菊、王振柱、田春明、杨廷伏负担】。限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长山头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兵：

原告孙海业、邵吉元等 27人与被告龚江、王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16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王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海业、邵元吉
等25人劳务费共计24440元（孙海业劳务费1000元、邵元吉劳务费1000元、
王兴云劳务费1000元、薛少飞劳务费1000元、王文兵劳务费1000元、王兴文
劳务费1000元、滕学礼劳务费1000元、孙怀业劳务费1000元、倪金山劳务费
1000元、冯汉荣劳务费 1000元、陈强劳务费 1000元、徐长录劳务费 1000元、
朱武劳务费1000元、季天宝劳务费1000元、徐加福劳务费1000元、桂宝和劳
务费1000元、季彪劳务费1000元、贾学琴劳务费1000元、孙文兵劳务费1000
元、王建平劳务费1000元、周玉和劳务费1000元、陈建忠劳务费440元、秦宝
云劳务费1000元、倪科山劳务费1000元、王金孝劳务费1000元）；二、驳回原
告季学武、孙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56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1136
元，由原告孙海业、邵吉元等25人负担325元，被告王兵负担811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叶发强：

本院受理原告金
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422 民 初
198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
判庭行政团队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张全忠：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众一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全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
24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全忠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众一集团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
期间的物业管理费4477元及违约金459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全忠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祁海龙：

本院受理的（2022）宁0121民初4459号原告马金辉与被告石宝
玉、邓永斌、宁夏晨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宁夏常博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祁海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
初4459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石宝玉、祁海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马金辉工程款 245867.96元及利息（该利息以欠
付工程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自2021年7月2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马金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042元，鉴定费 14000元，公告费 900元，由原告马金辉负担 19849
元，由被告石宝玉、祁海龙负担8093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海军、许永梅：

本院在执行潘振保与王海
军、许永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案外人徐彩虹对查封位于银
川市金凤区丰祥家园 61号住宅
楼2单元201室（不动产权证号：
宁（2022）金凤区不动产权第
0060136号）提出书面异议。本
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
了公开听证，现已审查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执异 220 号执行裁定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14室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小兵：

本院受理原告禹国瑞与被告杨小兵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3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杨小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禹国瑞借款26000元、支
付利息7305.93元，共计33305.93元；并以借款2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 15.4％的标准支付自 2023年 6月 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的逾期付款利息；二、杨小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禹国瑞款
项9865元；三、驳回禹国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9元，由
禹国瑞负担158元，由杨小兵负担901元；公告费300元，由杨小兵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与被告金秀娟、杨海涛、石嘴
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民初253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金秀娟、杨海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偿还借款本金234508.26元，利息20954.87元、罚息
4690.78元（截至2023年6月13日）；自2023年6月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按合
同约定标准计算支付；二、被告金秀娟、杨海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支付律师费4000元；三、如被告金秀娟、杨海涛不履行上
述第一、二项中的支付义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对位于大武口区
贺兰山北路东富锦嘉园5幢1单元901号房屋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的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5262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金秀娟、杨海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与被告高翔、石嘴山市鑫嘉元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初
252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高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79150.52元、利息7589.94元、罚息608.25元
（截止 2023年 6月 13日）；自 2023年 6月 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按合同
约定标准计算支付；二、被告高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支付律师费4000元；三、如被告高翔不履行上述第一、二
项中的支付义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对位于大武口区贺兰
山北路东富锦嘉园5幢1单元502号房屋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的其他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4126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高翔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武仪：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
县支行与被告武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武仪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
328122.20元，利息人民币3357.91元（自2023年7月1日
计算至2023年9月1日），本息合计人民币331480.11元；
2.依法判令被告武仪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3年9
月2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3.
依法判决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抵押物处置后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因你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
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闫淑萍：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闫淑萍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442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4299.65 元，支付利息 14220.67 元、违约金 6211.24
元，共计 54731.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付清；二、被告以 34299.65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5.4％，支付原告自 2023年 4月 5日至信用卡欠款本
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16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施栋：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代荣与被执行
人宁夏天地缘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代荣申请追加第
三人施栋为（2023）宁 0122执 659号案件的
被执行人，因你电话无法联系，邮寄材料被
退回，现住址、联系方式不详，本院无法通过
电子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
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异
议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个工作日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
开举行听证会，逾期未到庭参加听证，本院
将依法缺席作出裁判，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
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贺兰县人民法院

周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杨坤、周
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
民初 50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杨坤于2021年5月10日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21120210235）于2023年7月20日到期;被告杨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36793.45元、利息450.33元、罚息258.32元、复利3.5元，合计37505.6元;被告
杨坤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 2023年 7月 21日
起至涉案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
金36793.45元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9.15‰计算，复
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 450.33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9.15‰计算）;被告周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杨
坤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 36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杨坤、周磊共同负
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周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
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肖志超：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多彦与被告肖志超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不在原地址居住，
现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肖志超
向原告支付下欠工资 45010 元；2.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及（2023）宁 0122 民初 5165 号民事裁
定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
利。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五
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审理，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